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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化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，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，促

进研究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，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》

（财科教〔2019〕19 号）和《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

实施细则》（武科大研发〔2022〕47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院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评审范围 

取得武汉科技大学正式学籍，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习的规定学制

年限内，无固定工资收入且人事档案完全转入学校的全日制非在职硕

士研究生。 

二、申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 

（二）遵守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 
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 

（四）学习成绩优异，科研能力显著，发展潜力突出。 

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参加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： 

（一）处于休学期间的。 

（二）有课程不及格的。 

（三）在学期间有违法犯罪行为，受到刑事、行政处罚的。 

（四）在学期间有违反校纪校规行为，受到纪律处分的。 

（五）在科研工作等实践中，造成重大事件及损失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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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其他有损学校声誉行为的。 

三、申报者科研能力和思政表现 

科研能力和思政表现必须符合以下五项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励。 

（二）获得国家专利授权或软件著作权。 

（三）至少有 1 篇在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发表的学术论文（以我校

图书馆的检索报告为准）。 

（四）获得学校认定的国家级 B2 类及以上学科和科技竞赛以及

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办的各类研究生创新实践赛事

奖励，且排名第一。 

（五）获得省部级及以上思想政治类、社会服务类等荣誉。 

四、申请和评审程序 

1.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，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

的原则，按照“学生申请、导师推荐、班级测评、学院初评、学校审定”

的程序进行。 

2.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如实填写《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审批

表》，提交课程学习成绩表、思想政治表现情况、论文和科研成果证

书原件及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。 

3.导师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、学习成绩、科研创新、社会服务等

方面给予综合评价，明确推荐意见。 

4.学院广泛组织学生以班级为单位，对申请者进行推荐测评，测评结

果上报学院评审委员会。 

5.所有成果均应有原件证实，第一署名单位应为武汉科技大学。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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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果研究生为第一作者，或者导师为第一作者、研究生为第二作者。 

6.研究生在校期间已获其他奖学金奖励（学业奖学金除外）的成果，

不得再次以同一成果申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。	

7.学院评审委员会审核申请者相关材料，按照奖学金评选计分标准，

计算、核实申请者得分，并结合得分及推荐测评情况，组织评审，确定初

步名单。 

8.学院评审委员会组织评选，采取公开答辩等方式确定研究生拟获奖

名单，并公示 5 个工作日。 

9.公示结束无异议后，学院按推荐指标上报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拟定名

单。 

10.经评审小组最终审定的全部结果，在全校范围内公示 5 个工作日，

无异议后报省教育厅。 

11.在学院公示阶段，对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的，可

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，评审委员会应及时研究并予以答复。如对

学院评审委员会作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的，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评审领导

小组提请裁决。 

12.在奖学金申请和评选过程中，若研究生本人有弄虚作假行为，

将取消该生奖学金评选资格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分。研究生获

奖后如有违纪行为，并被处以警告及以上处分者，将取消其荣誉称号，追

回奖学金。 

13.各评审委员和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，应坚持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，不得利用评审委员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，单独或与有关人员共同为

参评对象获奖提供便利；应认真审阅、核实评审材料，公正、客观地发表

意见；如发现与参评对象存在直系亲属关系、直接利益关系或有其它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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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影响评审工作的情形，应当主动申请回避。 

五、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定量化计分标准 

综合测评总分=学位课程平均分*45% + 学术、科研成果得分*35% + 素

质拓展奖励得分*20%。学术、科研成果和素质拓展奖励记分标准如下(所

提供加分项目需提供奖励证书原件复查): 

1.学术、科研成果记分标准 

（1）学术、科研获奖计分标准 

类别 等级 作者排序 
计分 

（分/项） 
说  明 

省级科研

成果获奖 

省级一等奖 

1 120 

1、同一科研成果、

咨 询成果 多 次 获

奖，取最高分计，

不累加。 
2、国家级科研成

果、决策咨询成果

奖励参照省级奖励

计分*2。 

3、市级及行业科研

成果奖励参照省级

奖励计分*0.7。 

2-4 90 

5-7 70 

7 名以后 50 

省级二等奖 

1 80 

2-4 60 

5-7 40 

7 名以后 30 

省级三等奖 

1 40 

2-4 30 

5-7 25 

7 名以后 15 

决策咨询

成果 

决策咨询 
省级 

1 20 

2-4 15 

5-7 10 

7 名以后 5 

决策咨询 
厅级 

1 15 

2-4 10 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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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策咨询 
市县级 

1 10 

2-4 7 

5-7 4 

7 名以后 2 

（2）论文及著作计分标准 

 等

级 
项目 

计分 
（分/篇） 

说  明 

科

研

论

文

类

计

分 

A 

1C1C1C

181 c Tj ET Q q 0.(wÙ 0 0 0.24 18 621.92 cm BT 58 0 0 58 1880.756.346275002 -1162
T1880.081 Tf1 c Tj ET Q q 0.(ŽÛð† 0 0 0.24 18 621.92 cm BT 58 0 0 58 1880.756.609.0831 477 Tm 1601 T316 éê) Tj ET Q q M 0 0 
ET Q q 0.2‡00 465 219 re 621.92 cm BT 38 0 0 38 300 -256.609.0831 477 Tm 1790 38 Tf 16 éê) Tj Q q 0.2ØkrqH 0 0 0.24 18 621.92 cm BT 58 0 0 58 269.0056.609.0831 477 Tm 1601 T44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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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 

在一般性学术期刊、省级

副省级以上报纸或官方网

络平台发表学术论文 

不超过三篇，

第一篇 5 分，

第二篇 3 分，

第三篇 2 分。 

学术著作 2 万字以

上按学校相关科研

工作量计算方法执

行。 

6、在 CSSCI 或中文

核心期刊发表的学

术论文凭录稿通知

书计分。一般性学

术期刊论文需正式

发表。 

7、如有特殊情况，

由各学院评审委员

会核定，报学校备

案。 

G 

参加由公办院校及其他权

威机构组织的国内外学术

会议发表论文或获得奖项 

不超过三篇，

第一篇 5 分，

第二篇 3 分，

第三篇 2 分。 

H 
参加编著、翻译学术著作

达2万字以上 
5 分/部 

（3）专利及软件著作权计分标准 

专

利

类

和

软

件

著

作

权

计

分 

等级 作者排名顺序 
计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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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参加学术科技竞赛计分标准 

类别 等级 作者排序 
计分 

（分/项） 
说  明 

省级竞赛

获奖 

一 

1 20 

1、同一赛事成果多次获

奖，取最高分计，不累加。 

2、国家级赛事成果奖励

参照省级奖励计分*2。 

3、市级及行业竞赛成果

奖励参照省级奖励计分

*0.7。 

4、校级竞赛成果奖励参

照省级奖励计分*0.5。 

5、如有特殊情况，由各学

院评审委员会核定，报学

校备案。 

2-4 14 

5-7 10 

7 名以后 8 

二 

1 14 

2-4 10 

5-7 8 

7 名以后 6 

三 

1 10 

2-4 8 

5-7 6 

7 名以后 4 

2.素质拓展奖励计分标准 

（1）个人荣誉奖励 

个人荣誉指学生在阶段性活动中表现优异所获得的表彰。获得国家级表

彰计 30 分，获得省级表彰计20 分，获得校级荣誉表彰计 3 分。各级别内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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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表彰得分不累计。 

（2）学生干部计分标准 

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，根据担任的职务及工作表现情况记分，但任

职最高累计两项。（任职满一年、不满一年的按照任期折算） 

工作层面 职务 计分（分/项） 

其他学院/校机关 助管（含舆情中心） 2 

班级 
班长、团支书 3 

委员 2 

党支部 
支部书记、副书记 5 

委员 3 

校（院）团委、研究

生会 

主席/团副 5 

部长、副部长 3 

委员 2 

公众号编辑 3 

学院 

助管 5 

新生辅导员 
（仅限新生当年） 

3 

发新闻报道 1 篇 

新闻稿院级 0.5 分/篇，

校级 1 分/篇，省级以

上 2 分/篇(最多 5 分。

如单篇新闻有多名作

者，第一作者*0.6，第

二作者*0.4。院宣传部

干事*0.6，乘以系数后

最高不超过 5 分。）单

篇多渠道投送按最高

等级积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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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参加社会实践活动、文体活动等计分标准 

活动类型 类  别 
计分 

（分/项） 
说  明 

暑期社会实践 

活动 

省级 3 1、同一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
多次获奖，取最高分计，不累

加。 

2、同一文体竞赛活动不做

累计加分，集体项目*0.5。 

3、个人或所在团体代表学

院参加校级及以上文艺演出

1 分/次，最高 3 分。（含学

院舞蹈队、社会实践文艺演

出、理论宣讲文艺演出） 

4、参加社会实践、文体活动

最高不超过 6 分。 

校级 2 

参与 1 

文体竞赛活动 

国家级 10 

省级 5 

校级 3 

团队或个人在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前需在校团委立项，并于后期结项

登记，方可认定为参加一次暑期社会实践，同一项目认定两次按一次计算。 

六、本办法自 2023 年 4 月开始实施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国家

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 

 

中共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

二〇二三年三月 


